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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 

  (2018 年 2 月 16 日第 1442 次全体会议通过) 

 裁军谈判会议， 

 认识到自身作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第一届裁

军特别联大)设立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作用， 

 注意到裁谈会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基于协商一致规则进行谈判的平台， 

 深信裁军和军备限制，尤其是核裁军和军备限制，有助于防止核战争危险和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考虑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发生的与裁谈会相关的事态， 

 根据第 CD/2116 号文件所载裁谈会议程， 

 注意到该议程继续为处理当代裁军和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机会， 

 忆及裁谈会议事规则第 28 条，该条呼吁裁谈会以议程为基础制定工作计划， 

 考虑到自 2000 年以来就裁谈会的工作计划提交的若干提案，以及对裁谈会

回归实质性工作的关心， 

 意识到有必要以平衡和全面的方式开展裁谈会的工作， 

 在不损及裁谈会任何成员国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与裁谈会工作相关的主题

的权利，以及不损及可能就实质性工作做出任何进一步决定的前提下， 

 以及在不损及裁谈会的议事规则，以及根据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尤其是

关于拟订裁谈会工作计划的第 29 条赋予主席的责任的前提下， 

 认识到裁谈会管辖的问题的复杂性质，以及相关的各种不同视角， 

 力求推进裁谈会的实质性工作，以履行第一届裁军联大赋予裁谈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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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据裁谈会议事规则第 23 段，针对议程项目 1 至 4 分别设立附属机

构，并为议程项目 5、6 和 7 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后者还可以审议与裁谈会实质

性工作相关的新出现的问题和其他问题。附属机构在工作中应处理以下领域的问

题，以及附属机构根据议事规则商定的其他任何领域的问题： 

(a) 考虑过去、现在和今后所有的相关意见和提案，从而就裁军谈判会议

的共性领域达成理解； 

(b) 深化技术讨论和扩大一致意见领域，包括为此根据议事规则吸引相关

专家的参与； 

(c) 考虑有效措施，包括有关谈判的法律文书。 

 2. 各附属机构由裁谈会在主席指导下依照公平区域分配原则任命的协调

员担任主席。 

 3. 附属机构应根据议事规则第 24 条举行会议，并根据议事规则第 18 条

开展工作，均匀分配时间。 

 4. 根据议事规则第 35 条，各附属机构应保持向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

开放，并向受裁谈会邀请参加 2018 年届会工作的非成员国开放。 

 5. 每个附属机构商定的关于其取得进展的报告应由附属机构协调员通过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提交裁谈会通过，并在裁军谈判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

告中予以适当反映。 

 6. 本决定是针对 2018 年届会通过的，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在下届年度会

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 

     


